
附表

2017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分专业招生计划（草案）

学院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学院负责人签字：
	序号
	专业名称
	科类
	学制
	层次
	计划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可根据需要按此表格式自行制表上报。层次填写本科、专升本、专科；备注栏填写专业特殊要求，如文、理比例，生源地，考生要求，合作办学类别等，外国语语言类专业需填报语种要求（不填视为不限语种）。
请按教育部新专业目录填报，新专业目录以教务处最新公布的专业目录为准；2017年拟新增专业及方向需经教务处审批通过，否则不予安排招生计划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年    月    日

